
 

 

 

 

 

 
永政办发〔2011〕47 号 

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开展“千家创建、百家示范”安全生产规

范化建设活动的通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 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温州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在全市开展“万家

创建 百家示范”安全生产规范化建设活动的通知》（温政办

〔2010〕11 号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工作，

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不断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。

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决定开展“千家创建、百家示范”安全生产

规范化建设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目标 

3 年内全县 1000 家企业和单位参与安全生产规范化创建活

动，并树立 100 家企业和单位为规范化建设示范单位，以点带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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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广提高，实现长效管理。 

二、工作内容 

（一）规范化建设范围： 

一是各领域企事业单位的规范化建设；二是重点行业重要岗

位的规范化建设；三是乡镇、工业园区和村居的规范化建设；四

是矿山、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、机械制造等国家已制定标准的

行业和领域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。 

（二）规范化建设要点：  

1．县安委办牵头有关乡镇、部门、行业协会、中介机构参

与，在认真研究、收集掌握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的

基础上，认真编制《泵阀生产单位安全生产规范化管理评分细

则》，指导乡镇、部门、工业园区、村居和企事业单位开展创建

工作。对尚未制定规范化管理基本要求的行业领域，县安委办要

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单位根据本地实际，制定规范化基本要求和考

评细则。  

2．规范化考评细则实行 1000 分制。规范化单位、岗位分为

市级和县级，市级规范化单位岗位考核分不得少于 850 分，县级

规范化单位岗位考核分不得少于 750 分。 

3．规范化细则考评原则上由责任单位组织考评，县安委办

不定期进行抽查，并将抽查情况列入年终考核。 

4．市、县两级规范化单位（岗位）证书（或牌匾）由市、

县两级安委会颁发，有效期 3年，并实行动态管理。有效期内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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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以下情况的一律给予撤销称号：村居或企事业单位发生死亡 1

人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；乡镇（街道）、工业园区发生一次

死亡 2人以上或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；安全

生产管理严重滑坡或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不能在限期内完成整改

的。 

（三）2011 年规范化建设任务 

2011 年全县参加市、县二级安全生产规范化建设任务数 50

家，达标 50 家。按行业和重点领域分解：泵阀生产单位 20 家；

电镀企业 5 家；服装生产单位 5 家；鞋革生产单位 10 家；电力

生产班组 2家；客运车站 1家；建筑施工单位 1家；学校 2家；

医院 2家；旅行社 1家；水电站 1家。 

按责任分解： 

上塘镇：服装生产单位 1家、鞋革生产单位 1家； 

瓯北镇：服装生产单位 1家、鞋革生产单位 4家； 

工业园区：泵阀生产单位 20 家、电镀企业 2 家、服装生产

单位 1家、鞋革生产单位 3家； 

桥头镇：电镀企业 3家、服装生产单位 1家； 

桥下镇：服装生产单位 1家； 

乌牛镇：鞋革生产单位 1家； 

沙头镇：鞋革生产单位 1家； 

县电业局：电力生产班组 2家； 

县规划建设局：建筑施工单位 1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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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交通局：客运车站 1家； 

县旅游局：旅行社 1家； 

县水利局：水电站 1家； 

县教育局：学校 2家； 

县卫生局：医院 2家。 

三、工作步骤  

安全生产规范化建设主要分四个阶段实施。 

（一）宣传发动，开展试点（2011 年 3 月底）。各乡镇和

有关部门要积极开展全面的宣传发动，召开动员大会，建立领导

联系制度并确定联系人员认真布置落实。于 4 月 10 日前，将参

加安全生产规范化建设单位上报县安委办（见附件）。联系人：

郑正达  电话：67268056，传真：67268875。 

（二）制定标准，组织实施（2011 年 4 月至 10 月）。各乡

镇和有关部门要对列入试点的企事业单位认真进行指导帮助，切

实解决规范化活动中遇到的具体困难。 

（三）评审验收，总结评比（2011 年 11 月份）。按照规范

化考评细则，各乡镇、各有关部门对试点单位进行初评，县安委

办组织复评。将拟评市级规范化单位名单于 11 月 1 日前报县安

委办统一上报市安委办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评审验收。 

（四）持续改进，推广提高（2012 年起）。从 2012 年起，

全县安全生产规范化建设要在试点经验的基础上，进一步修订考

评细则，以点带面，全面推广，并将其作为一项长期性工作抓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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抓好。  

四、奖励措施 

县政府对于积极参与、认真落实完成规范化创建任务的乡

镇、部门给予一定奖励；对通过县级规范化创建的企业单位，给

予 5000 元补助；通过市级规范化创建的企业单位，给予 10000

元补助。同时与企业安全生产诚信管理机制挂钩，在诚信等级划

分与评定时给予适当加分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 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全力推进。开展安全生产规范化建设是国

务院和省、市政府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和要求，是

落实科学发展观、建设“平安永嘉”的重要内容，是加强安全生

产基层基础工作、强化安全生产责任主体、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

制的重大举措。各乡镇、各有关部门要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

高度，充分认识加快推进安全生产规范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

性，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全力推进工作的实施。 

（二）加强领导，周密部署。县政府成立安全生产规范化

建设活动领导小组，下设办公室抽调有关人员，负责 “千家

创建 十家示范”安全生产规范化建设活动各项日常工作。各乡

镇、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安全生产规范化建设工作的领导，成立

相应领导机构，确定专人负责，落实专项经费，做到层层动员、

周密部署，明确目标、落实任务，积极推进安全生产规范化建设。 

（三）加强宣传，强化考核。为全面推进安全生产规范化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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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，各乡镇、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规范化工作的宣传报道，及时

与新闻媒体联系沟通和信息报送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县安委办

要将该项工作列入年度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制考核的一项重要内

容，定期组织开展对规范化建设工作的督促检查，对拟评市级规

范化单位要严格把关，认真评审，确保质量。 

 

附件：永嘉县重点行业和领域“千家创建、百家示范”安全

生产规范化建设试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名单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： 
永嘉县重点行业和领域“千家创建、百家示范”安全生产规范化建设

试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名单 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序号 试点单位 责任单位 责任领导 分管领导 联系人 备注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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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安全生产  规范化建设△   通知 

抄送：市安委办，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县人武部，

县法院、检察院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1 年 4 月 2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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